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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开办餐饮店“一件事”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开办餐饮店“一件事”

二、服务对象

新开办餐饮服务的经营者

三、联办事项及责任单位

1.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（市场监管部门）；

2.食品经营许可（市场监管部门）；

3.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（住房城乡建设（城市管理）

部门）；

4.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（消防救援

部门）。

四、设定依据

1.食品经营许可设定依据

1.1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（2022 年 4 月 29 日新

修正）第三十五条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从事食

品生产、食品销售、餐饮服务，应当依法取得许可。但是，销售

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，不需要取得许可。仅销售预

包装食品的，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备案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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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的规定，审核申请人提交

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，

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；对符合规定条件

的，准予许可；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。

2.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设定依据

2.1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五条：公众聚集场所投

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。公众聚集场所

在投入使用、营业前，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

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，作出

场所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承诺，提交规定的材料，并

对其承诺和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消防救援机构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；申请材料齐全、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予以许可。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根据消防技

术标准和管理规定，及时对作出承诺的公众聚集场所进行核查。

申请人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，消防救援机构应当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，根据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，

对该场所进行检查。经检查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，应当予以许可。

公众聚集场所未经消防救援机构许可的，不得投入使用、营业。

消防安全检查的具体办法，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制定。

五、行使层级

市级、县级

六、申请条件与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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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条件

1.食品经营许可

1.1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，应当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等合法主体

资格。企业法人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，以

营业执照载明的主体作为申请人。

1.2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具有与

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、销售、

贮存等场所，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，并与有毒、有害场所以及其

他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；（二）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

相适应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，有相应的消毒、更衣、盥洗、采光、

照明、通风、防腐、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防虫、洗涤以及处理废

水、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；（三）有专职或者兼职

的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

全的规章制度；（四）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，防止待

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，避免食品接触

有毒物、不洁物。

2.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

2.1 依法取得营业执照；

2.2 符合《应急管理部关于贯彻实施新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

国消防法> 全面实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

查告知承诺管理的通知》（应急〔2021〕34 号）规定的《公众

聚集场所消防安全要求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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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

城 市 户 外 招 牌 设 施 设 置 应 符 合 《 城 市 容 貌 标 准 》

（GB50449-2008）《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》

（CJJ/T149-2021）《城市市容市貌干净整洁有序安全标准（试

行）》《河南省城市精细化管理导则（试行）》（豫建行规[2024]3

号）等标准规范的要求。

（二）申报通用材料

开办餐饮店“一件事”申请表

（三）申报专项材料

1.食品经营许可

1.1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、操作流程等文

件。

1.2 食品安全自查、从业人员健康管理、进货查验记录、食

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目录清单。

1.3 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、具体放置地点，经营者

名称、住所、联系方式、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材料。

1.4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，代理人应

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
2.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

2.1 申请人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的，提交《公众聚集场

所投入使用、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》；不采用告知承诺制方

式办理的，提交《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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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消防安全制度；

2.3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；

2.4 场所平面布置图；

2.5 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。

七、办理方式

1.现场申请。申请人向营业执照所在地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

务服务中心 “一件事”综合窗口提出申请。

2.线上申请。在河南政务服务网“一件事一次办” 专区“开

办餐饮店‘一件事’”模块申请。

八、办理时间

1.窗口办理：

周一到周五，上午 9:00—12：00，下午 13:00—17:00（节

假日除外）

2.网上申报：24 小时均可提出申请

九、办理结果名称

1.食品经营许可证；

2.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意见书。

十、办理流程

线下：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务服务中心“一件事”综合窗口

收取材料，并将纸质材料扫描，连同在线获取的电子证照，通过

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同步推送至各联办部门。纸质材料同时发

送相关部门开展并联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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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：按照申请人提出的申请需求，线上申请由省一体化政

务服务平台统一受理系统将相关申请资料按照职能分别派发至

相关联办部门，相关联办部门按照属地权限进行并联办理，所需

材料实行数据共享。

十一、办结时限

10 个工作日。

十二、收费情况

否

十三、有无中介服务

无。

十四、结果送达

线下：按照申请人选择的送达方式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务

服务中心提供窗口送达或办理结果快件寄递服务。

线上:申请人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到“个人中心—我的证照”

中查看并下载。

十五、行政救济途径与方式

对审批结果不服的，可自收到审批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（法

律规定的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超过六十日的，从其规定），依法

向许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在六个月内（法律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）向魏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（各县（市、

区）按照实际情况选择）

十六、咨询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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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电话咨询:0374-3135919(或所属县（市、区）级政务服务

中心电话）。

2.网上咨询地址：https://scjg.xuchang.gov.cn/

3.现场咨询：申请人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政务服务中心咨询

服务窗口。

十七、监督投诉方式

1.电话投诉:0374-3135989 ，0374-12345。

2.网上投诉地址：河南政务服务网上投诉平台

https://12345.hnzwfw.gov.cn:8083/cns_hnbmfw_website

/newwebsite/pages/subPage/appealRegister.html?rqsttype=

10&islogin=1

3.现场投诉：申请人所在地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级政务服务中

心投诉窗口。

十八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

1.线下查询：许昌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，电话：

0374-3135919（或相应的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务服务窗口）

2.线上查询：（登录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“个人中心”模

块进行查看。

https://12345.hnzwfw.gov.cn:8083/cns_hnbmfw_website/newwebsite/pages/subPage/appealRegister.html?rqsttype=10&islogin=1
https://12345.hnzwfw.gov.cn:8083/cns_hnbmfw_website/newwebsite/pages/subPage/appealRegister.html?rqsttype=10&islogin=1
https://12345.hnzwfw.gov.cn:8083/cns_hnbmfw_website/newwebsite/pages/subPage/appealRegister.html?rqsttype=10&islogin=1

